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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

司 對 本 公 佈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，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

發 表 任 何 聲 明，並 明 確 表 示 概 不 就 因 本 公 佈 全 部 或 任 何

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

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 
T R A N S P O R T  I N T E R N AT I O N A L  H O L D I N G S  L I M I T E D  

(載 通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載 通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載 通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載 通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) *  

( 於 百 慕 達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)  

(股 份 代 號 ： 6 2 )  

 

關 連 交 易關 連 交 易關 連 交 易關 連 交 易  

 

 

於 2 0 0 9年 5月 2 1日 ， 本 公 司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P I T H與 新

鴻 基 地 產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S H K T C簽 訂 買 賣 協 議。根 據

買 賣 協 議 ， P I T H同 意 出 售 而 S H K T C同 意 購 入 P I T C全

數 股 權 及 貸 款。於 買 賣 協 議 完 成 時， P I T C將 由 S H K T C

全 資 擁 有 ， 並 不 再 成 為 本 公 司 之 附 屬 公 司 。  

 

於 本 公 佈 發 表 之 日 期，新 鴻 基 地 產 為 本 公 司 的 主 要 股

東 ， 持 有 本 公 司 約 33%股 權 。 由 於 S H K T C為 新 鴻 基 地

產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，故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的 規 定， S H K T C

為 新 鴻 基 地 產 的 聯 繫 人，並 因 此 成 為 本 公 司 的 關 連 人

士，而 按 照 買 賣 協 議 進 行 的 交 易，亦 構 成 本 公 司 的 關

連 交 易。由 於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4 . 0 7條 計 算 之 各 適 用 百

分 比 率 均 少 於 2 . 5 %， 故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4A . 3 2 條 規

定，按 照 買 賣 協 議 而 進 行 的 交 易 只 須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第

14A . 4 5及 1 4A . 4 7條 的 報 告 及 公 佈 規 定 ， 而 無 須 取 得 獨

立 股 東 的 批 准 。  

 

買 賣 協 議 的 詳 情 將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4A . 4 5 條 規 定 載

於 本 公 司 截 至 20 0 9年 1 2月 3 1日 止 年 度 之 年 報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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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 賣買 賣買 賣買 賣 協 議協 議協 議協 議  

 

於 2 0 0 9 年 5 月 2 1 日，本 公 司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P I T H（ 作

為 賣 方 ）與 新 鴻 基 地 產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S H K T C（ 作 為 買

方 ） 簽 訂 買 賣 協 議 ， 以 出 售 及 購 入 P I T C 之 全 數 股 權 及

貸 款 。 買 賣 協 議 之 主 要 條 款 概 述 如 下 ：  

 

1 . 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：：：：  2 0 0 9 年 5 月 2 1 日  

 

2 .  訂 約 方訂 約 方訂 約 方訂 約 方 ：：：：  

 

( i )  P I T H， 本 公 司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， 作 為 賣 方  

 

( i i ) S H K T C， 新 鴻 基 地 產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， 作 為 買 方  

 

3 .  事 項事 項事 項事 項  

 

在 買 賣 協 議 之 條 款 及 細 則 規 限 下 ， P I T H 同 意 出 售 而

S H K T C 同 意 購 入 ( a )股 份 ； 及 ( b )貸 款 。  

 

4 .  作 價作 價作 價作 價  

 

股 份 及 貸 款 之 購 買 價 為 以 下 兩 者 之 總 和 ：  

 

( i )  港 幣 1 0 , 0 0 0 元 及 P I T C 於 2 0 0 9 年 5 月 3 1 日 完 結 賬

目 所 顯 示 之 保 留 盈 利 (經 已 計 入 2 0 0 9 年 1 月 1 日 至

2 0 0 9 年 5 月 3 1 日 期 間 之 不 足 額 ， 如 有 )， 兩 者 之 總

和 為 股 份 之 作 價 ； 及  

 

( i i )  相 等 於 2 0 0 9 年 5 月 3 1 日 完 結 賬 目 所 顯 示 的 貸 款 面

值 金 額 ， 亦 即 貸 款 之 作 價 。  

 

股 份 及 貸 款 之 購 買 價 乃 參 考 完 結 賬 目 計 算，並 由 訂 約 雙

方 透 過 公 平 原 則 磋 商 而 釐 定 。  

 

S H K T C 須 以 下 列 方 式 ， 向 P I T H 支 付 購 買 價 ：  

 

( a )  於 交 易 完 成 時 ， S H K T C 須 向 P I T H 支 付 以 下 三 者 之



 

 

 
3 

總 和 ： ( i )港 幣 1 0 , 0 0 0 元 ； ( i i )未 經 審 核 備 考 完 結 賬

目 所 顯 示 P I T C 的 保 留 盈 利 之 9 0 %；及 ( i i i )未 經 審 核

備 考 完 結 賬 目 所 顯 示 ， 與 貸 款 面 值 相 等 之 金 額 ； 及  

 

( b )  經 S H K T C 核 實 完 結 賬 目 (連 同 淨 回 報 表 及 載 有 2 0 0 9

年 1 月 1 日 至 2 0 0 9 年 5 月 3 1 日 期 間 不 足 額 之 列 表 )

後 ， 倘 購 買 價 經 扣 除 上 文 ( a )所 述 之 總 額 後 尚 有 餘

額 ， S H K T C 須 於 P I T C 之 核 數 師 向 其 提 交 完 結 賬 目

(連 同 淨 回 報 表 及 載 有 2 0 0 9 年 1 月 1 日 至 2 0 0 9 年 5

月 3 1 日 期 間 不 足 額 之 列 表 )  後 1 4 個 工 作 日 內 ， 向

P I T H 支 付 該 餘 額 。  

 

按 未 經 審 核 備 考 完 結 賬 目 所 示， P I T C 於 2 0 0 9 年 5 月 3 1

日 之 估 計 保 留 盈 利 為 港 幣 4 0 , 6 1 3 , 8 4 3 元；而 按 未 經 審 核

備 考 完 結 賬 目 所 顯 示，貸 款 於 2 0 0 9 年 5 月 3 1 日 之 數 額

估 計 為 港 幣 7 0 , 0 0 0 , 0 0 0 元 (以 上 兩 者 僅 供 參 考 )。 本 公 司

預 期 由 P I T C 之 核 數 師 提 交 的 完 結 賬 目 所 釐 定 的 股 份 及

貸 款 之 總 購 買 價 將 不 會 超 逾 港 幣 1 1 5 , 0 0 0 , 0 0 0 元 ； 如 股

份 及 貸 款 之 總 購 買 價 超 逾 港 幣 1 1 5 , 0 0 0 , 0 0 0 元 ， 本 公 司

當 遵 守 有 關 上 市 規 則 的 規 定 (如 有 )。  

 

5 .  買 賣買 賣買 賣買 賣 協 議 之 先 決 條 件協 議 之 先 決 條 件協 議 之 先 決 條 件協 議 之 先 決 條 件  

 

是 項 交 易 之 完 成 乃 取 決 於 以 下 事 項 得 到 充 份 遵 守 ：  

 

( a )  S H K T C 須 對 就 P I T C 及 其 資 產 負 債 進 行 之 盡 職 審 查

以 至 資 產 、 賬 目 及 文 件 查 核 的 結 果 感 到 滿 意 。  

 

( b )  P I T H 須 促 使 P I T C 全 數 償 還 本 身 所 有 銀 行 貸 款 及 借

貸 ， 以 令 P I T C 除 了 結 欠 其 直 屬 控 股 公 司 (即 P I T H )

之 款 項 以 及 遞 延 稅 項 的 數 額 外 ， 於 完 成 日 期 並 無 其

他 非 流 動 負 債 或 借 貸 。  

 

( c )  P I T C 股 東 並 無 獲 派 發 保 留 盈 利，包 括 P I T C 於 2 0 0 8

年 1 2 月 3 1 日 的 經 審 核 賬 目 中 之 保 留 盈 利 ， 及 未 經

審 核 備 考 完 結 賬 目 所 載 之 保 留 盈 利 ， 該 等 保 留 盈 利

須 於 交 易 完 成 時 仍 然 全 數 由 P I T C 保 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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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完 成完 成完 成完 成  

 

上 述 交 易 須 於 2 0 0 9 年 6 月 1 日 中 午 或 之 前 或 訂 約 雙 方

書 面 同 意 之 其 他 日 期 或 時 間 完 成 。  

 

 

P I T C 之 資 料之 資 料之 資 料之 資 料  

 

P I T C 的 主 要 業 務 是 於 馬 灣 島 提 供 非 專 營 巴 士 及 渡 輪 服

務 。  

 

於 2 0 0 8年 1 2月 3 1日 ， P I T C之 經 審 核 綜 合 資 產 淨 值 (按 香

港 普 遍 採 用 之 會 計 原 則 編 製 )為 港 幣 3 8 , 1 4 8 , 0 0 0元 。  

 

P I T C截 至 2 0 0 7及 2 0 0 8年 1 2月 3 1日 止 兩 個 年 度 經 審 核 綜

合 除 稅 前 及 除 稅 後 盈 利 之 淨 額 (按 香 港 普 遍 採 用 之 會 計

原 則 編 製 )如 下 ：  

 

 截 至 下 列 日 期 止 年 度截 至 下 列 日 期 止 年 度截 至 下 列 日 期 止 年 度截 至 下 列 日 期 止 年 度  

 2 0 0 8 年年年年 1 2 月月月月 3 1 日日日日  2 0 0 7 年年年年 1 2 月月月月 3 1 日日日日  

 (經 審 核 )  (經 審 核 )  

 港 幣 千 元  港 幣 千 元  

   

除 稅 前 盈 利  5 , 8 7 9  2 , 7 2 0  

   

除 稅 後 盈 利  5 , 3 0 7  2 , 2 4 4  

 

 

交 易 之 財 務 影 響交 易 之 財 務 影 響交 易 之 財 務 影 響交 易 之 財 務 影 響  

 

由 於 根 據 買 賣 協 議，股 份 乃 按 其 於 2 0 0 9 年 5 月 3 1 日 之

經 審 核 賬 面 淨 值 出 售，而 貸 款 則 按 其 於 2 0 0 9 年 5 月 3 1

日 之 面 值 出 售，因 此 預 期 本 公 司 將 不 會 於 買 賣 協 議 之 交

易 中 錄 得 重 大 收 益 或 虧 損 。  

 

董 事 會 計 劃 以 出 售 所 得 之 款 項 淨 額 作 為 本 集 團 之 營 運

資 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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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交 易 完 成 時， P I T C 將 由 S H K T C 全 資 擁 有，並 不 再 為

本 公 司 之 附 屬 公 司 。  

 

 

交 易 之 理 由 及 裨 益交 易 之 理 由 及 裨 益交 易 之 理 由 及 裨 益交 易 之 理 由 及 裨 益  

 

根 據 運 輸 協 議，S H K M W 同 意 委 任 P I T C 為 馬 灣 島 提 供 巴

士 及 渡 輪 服 務 ， 而 P I T C 同 意 按 照 運 輸 協 議 之 條 款 及 細

則 提 供 此 等 服 務 。 運 輸 協 議 的 現 行 營 運 期 將 於 2 0 0 9 年

1 2 月 1 3 日 屆 滿。 S H K M W 已 向 P I T C 表 明，當 運 輸 協 議  

於 2 0 0 9 年 1 2 月 1 3 日 屆 滿 後，S H K M W 無 意 進 一 步 延 長

該 運 輸 協 議 。 基 於 此 及 有 見 於 P I T C 成 立 之 唯 一 目 的 是

為 馬 灣 島 提 供 交 通 服 務 ， 董 事 認 為 繼 續 持 有 P I T C 股

權 ， 對 本 公 司 並 無 裨 益 。 董 事 認 為 ， 按 與 P I T C 資 產 淨

值 相 等 之 作 價，向 S H K T C 出 售 P I T C 股 份，從 而 按 賬 面

淨 值 出 售 P I T C 之 渡 輪 、 巴 士 及 其 他 資 產 ， 符 合 本 公 司

之 利 益。董 事 亦 認 為，由 於 P I T H 將 不 再 持 有 P I T C 任 何

股 權，因 此 將 股 份 連 同 貸 款 售 予 S H K T C，符 合 本 公 司 之

利 益 。  

 

董 事（ 包 括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）認 為 ， 買 賣 協 議 之 條 款 及

細 則 乃 按 照 訂 約 雙 方 透 過 公 平 原 則 磋 商 所 達 成 之 一 般

商 業 條 款 而 訂 立 ， 屬 公 平 合 理 ， 並 符 合 本 集 團 及 本 公 司

股 東 的 整 體 利 益 。  

 

 

上 市 規 則上 市 規 則上 市 規 則上 市 規 則  

 

新 鴻 基 地 產 為 本 公 司 的 主 要 股 東 ， 持 有 本 公 司 約 3 3 %股

權。由 於 S H K T C是 新 鴻 基 地 產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，故 根 據

上 市 規 則 的 規 定， S H K T C為 新 鴻 基 地 產 之 聯 繫 人，並 因

此 成 為 本 公 司 的 關 連 人 士 。 由 於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4 . 0 7

條 計 算 之 各 適 用 百 分 比 率 均 少 於 2 . 5 %，故 根 據 上 市 規 則

第 14A . 3 2條 規 定 ， 按 照 買 賣 協 議 而 進 行 的 交 易 只 須 遵 守

上 市 規 則 第 14A . 4 5及 1 4A . 4 7條 的 報 告 及 公 佈 規 定 ， 而 無

須 取 得 獨 立 股 東 的 批 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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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 賣 協 議 的 詳 情 將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 14A . 4 5條 規 定 載 於 本

公 司 截 至 20 0 9年 1 2月 3 1日 止 年 度 之 年 報 內 。  

 

 

一 般 事 項一 般 事 項一 般 事 項一 般 事 項  

 

本 公 司 的 主 要 業 務 為 投 資 控 股。本 集 團 的 主 要 業 務 為 於

香 港 及 中 國 內 地 營 運 專 營 及 非 專 營 公 共 運 輸 服 務、物 業

持 有 及 發 展 ， 以 及 提 供 媒 體 銷 售 服 務 。  

 

S H K T C主 要 從 事 投 資 控 股。新 鴻 基 地 產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主

要 從 事 發 展 及 投 資 供 銷 售 及 租 賃 之 用 的 物 業 。  

 

 

釋 義釋 義釋 義釋 義  

 

「 聯 繫 人 」  具 有 上 市 規 則 所 賦 予 的 含 義  

 

「 董 事 會 」  董 事 會  

 

「 本 公 司 」  T r a n s p o r t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H o l d i n g s  

L i m i t e d（「 載 通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

司 」），於 百 慕 達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

司 ， 其 股 份 於 聯 交 所 上 市  

 

「 完 成 」  完 成 買 賣 協 議 下 之 交 易  

 

「 完 結 賬 目 」  P I T C 截 至 2 0 0 9 年 5 月 3 1 日 之 經

審 核 賬 目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2 0 0 9 年

1 月 1 日 至 2 0 0 9 年 5 月 3 1 日 期 間

之 損 益 賬，及 於 2 0 0 9 年 5 月 3 1 日

之 資 產 負 債 表 (經 計 入 2 0 0 9 年 1 月

1 日 至 2 0 0 9 年 5 月 3 1 日 期 間 之 不

足 額 )  

 

「 董 事 」  本 公 司 董 事  

 

「 本 集 團 」  本 公 司 及 其 附 屬 公 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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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港 幣 」  香 港 貨 幣  

 

「 香 港 」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

 

「 上 市 規 則 」 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 

 

「 貸 款 」  於 交 易 完 成 時 P I T C 欠 下 P I T H 的

款 項 以 作 為 直 接 控 股 公 司 貸 款。該

筆 貸 款 不 附 利 息，須 按 通 知 即 時 償

還 ， 及 不 附 有 任 何 產 權 負 擔  

 

「 淨 收 益 表 」  根據運輸協議編 製之 P I TC 淨收益表  

 

「 P I T C」  P a r k  I s l a n d  T r a n s p o r t  C o m p a n y  

L i m i t e d （「 珀 麗 灣 客 運 有 限 公

司 」），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 

 

「 P I T H」  P a r k  I s l a n d  T r a n s p o r t  H o l d i n g s  

L i m i t e d， 於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註 冊 成

立 之 有 限 公 司，亦 為 本 公 司 之 全 資

附 屬 公 司  

 

「 購 買 價 」  股 份 及 貸 款 之 總 作 價，詳 情 載 於 本

公 佈 「 作 價 」 一 節  

 

「 S H K M W」  S u n  H u n g  K a i  ( M a  Wa n )  T r a n s p o r t  

C o m p a n y  L i m i t e d， 新 鴻 基 地 產 的

全 資 附 屬 公 司，亦 為 運 輸 協 議 的 訂

約 方  

 

「 新 鴻 基 地 產 」  新 鴻 基 地 產 發 展 有 限 公 司，於 香 港

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，其 股 份 於 聯

交 所 上 市  

 

「 S H K T C」  S u n  H u n g  K a i  T r a n s p o r t  C o m p a n y  

L i m i t e d， 於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註 冊 成

立 之 有 限 公 司，亦 為 新 鴻 基 地 產 之

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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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聯 交 所 」 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 

 

「 附 屬 公 司 」  具 有 香 港 法 例 第 3 2 章 公 司 條 例 第

2 條 所 賦 予 的 含 義  

 

「 買 賣 協 議 」  P I T H 及 S H K T C 於 2 0 0 9 年 5 月 2 1

日，就 買 賣 股 份 及 貸 款 而 訂 立 之 協

議  

 

「 股 份 」  由 P I T H 持 有 之 P I T C 全 數 已 發 行

股 份  

 

「 不 足 額 」  倘 P I T C 之 淨 收 益 (如 淨 收 益 表 所

示 者 ) 低 於 其 根 據 運 輸 協 議 有 權 於

一 個 會 計 年 度 或 相 關 期 間 享 有 之

最 低 淨 收 益 ， 該 等 不 足 之 數 須 由

S H K M W 向 P I T C 支 付  

 

「 運 輸 協 議 」  P I T C 與 S H K M W 於 2 0 0 1 年 5 月 2 3

日 簽 訂 為 馬 灣 島 提 供 巴 士 及 渡 輪 服

務 的 協 議 ( 詳 情 已 載 於 本 公 司 於

2 0 0 1 年 5 月 2 5 日 所 發 表 的 公 佈

內 )， 再 經 2 0 0 2 年 1 2 月 4 日 、 2 0 0 3

年 8 月 1 日、2 0 0 4 年 2 月 2 9 日、2 0 0 5

年 1 2 月 6 日、 2 0 0 6 年 11 月 2 8 日 、

2 0 0 7 年 1 2 月 6 日 及 2 0 0 8 年 11 月

2 5 日 七 份 補 充 函 件 修 訂 及 補 充  

 

「 未 經 審 核 備  P I T C 於 2 0 0 9 年 5 月 1 9 日 編 製 並 附  

考 完 結 賬 目 」  於 買 賣 協 議 內 之 未經審核備考完結

賬目  

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公 司 秘 書  

胡 蓮 娜胡 蓮 娜胡 蓮 娜胡 蓮 娜  

 

香 港 ， 2 0 0 9 年 5 月 2 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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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佈發表之日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會主席兼獨立非執行董事鍾士元爵士

太平紳士，GBM，GBE；董事會副主席兼獨立非執行董事梁乃鵬博士太平紳士，

GBS；獨立非執行董事孔祥勉博士，GBS，OBE（代行董事孔令成先生）、李家祥博士

太平紳士，GBS，OBE 及蕭炯柱太平紳士，GBS，CBE；董事總經理何達文先生；執

行董事雷中元先生，M.H.；非執行董事郭炳聯太平紳士（代行董事容永忠先生）、郭炳

湘太平紳士（代行董事蘇偉基先生）、伍兆燦先生（代行董事伍穎梅女士）、雷禮權先

生、陳祖澤太平紳士，GBS、伍穎梅女士、錢元偉先生及苗學禮先生，SBS，OBE。 

 

 

*  僅 資 識 別 之 用  


